
安康学院农学与生命科学院文件  

 

农生院发[2015]03号 

 

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学生课外学分审核认定 

实施细则 

 

为了进一步规范我院学生课外学分审核与认定工作，有效利用六个课

外学分，不断提升学生课外素质拓展和实践创新能力，根据学校对学生课

外学分认定的相关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组织机构 

成立农生院学生课外学分审核认定工作组，由审核工作组对学生网上申

报的课外学分进行审核认定。 

二、申报时间及要求 

1.每名学生大学期间共有 2 次申报时间，第一次为大三第 6 学期，第

二次为大四第 8 学期。 

2.各专业学生在大三第 6 学期按教务处下发《学生课外素质拓展与创

新实践项目学分网上申报的通知》要求在校园网教务管理系统中进行申报，

同时填写《学生课外质拓展与创新实践项目学分申报表》并附相关支撑材

料，以班为单位汇总后经辅导员初审后报审核工作组。 

3.辅导员在初审支撑材料时，学生参与文体活动、社会实践等证明材

料须经辅导员签字，其它证书类须提供复印件。 

4.支撑材料按课外学分申报项目顺序装订，并附在申报表后。 

5.学生申请的课外学分每一项均需提供相应支撑材料，无支撑材料者

不予审核认定。 

6.一项活动只能申报一次，不得重复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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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如学生在前 6 学期未达到 6 学分，可在大四第 8 学期补申报一次，

第一次已经申报过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。 

三、申报范围 

学生课外素质拓展与创新实践项目学分认定一览表 

序号 类型 申报项目名称 认定学分 备注 

1 

项
目
及
成
果 

1 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 8/4/2/1 作者顺序：1/2/3/4 

2 普通期刊发表专业论文 4/3/2/1 作者顺序：1/2/3/4 

3 国家级学科竞赛 8/6/4/2 1等奖/2等奖/3等奖/优秀奖 

4 省级学科竞赛 4/3/2/1 1等奖/2等奖/3等奖/优秀奖 

5 校级学科竞赛 2/1/0.5 1等奖/2等奖/3等奖/优秀奖 

6 主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8/6/4 国家级/省级/校级 

7 参与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3/2/1 国家级/省级/校级 

8 参与教师教科研项目 3/2/1 国家级/省级/校级 

2 
证
书
类 

1 计算机等级证书 4/3/2/1 四级/三级/二级/一级 

2 英语等级证书 4/3/2 雅思/六级/四级 

3 普通话等级证书 4/3/2/1 一甲/一乙/二甲/二乙 

4 职业资格证书 3/2/1 高级/中级/初级 

5 行业执业资格证书 3   

6 水平考试资格证书 4/3 职称系列以考代评：中级/初级 

7 驾驶证 3/2 B照/C 照 

8 网络课程培训合格证书 1   

3 

社
会
实
践
活
动 

1 公开发表作品 3/2/1 刊物：国家级/省级/校级 

2 专业学会会员 3   

3 社会实践活动获奖 3/2/1 省级/校级/系级 

4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1/0.5 专业实践活动/非专业实践活动 

5 参与校园文体活动 1/0.5 组织者/参与者 

4 

体
育
艺
术
活
动 

1 国家级奖 8/6/4/2 1等奖/2等奖/3等奖/其它奖 

2 省级奖 4/3/2/1 1等奖/2等奖/3等奖/其它奖 

3 校级奖 2/1/0.5 1等奖/2等奖/3等奖（其它奖） 

4 参加大型文艺汇演 3/2/1 国家级/省级/校级 

四、其他 

1.学生参与校园文化艺术活动项目最高学分认定累计不超过 2 学分。 

2.学生参与体育比赛活动类项目最高学分认定累积不超过 3 学分。 

3.学分申报范围及认定标准以教务处最新颁布的文件为准。 

4.本办法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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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 

安康学院学生课外学分申报表 

姓名  学号  院系  

专业班级  申报时间  

申报项目 

序号 项目（或活动名称） 获取时间 成果形式 申请学分 核定学分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学分认定小组

意见 核定学分合计  审核人（签字） 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系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安康学院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 

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 

主题词：学生课外学分  认定  细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送  发：农生院领导、学工办、学生课外学分审核认定工作组、档(二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打印人：朱文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人：屈国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15 份 


